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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理工发〔2018〕358号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兰州理工大学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聘任与管理

办法》经 2018年 11 月 8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兰州理工大学 

 2018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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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我校与科研单位、兄弟院校、大中型企业的交流与合

作，增强我校学科建设及学术发展力量，进一步提高我校在国内

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结合我校近年来聘任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

和兼职教授的实践经验，规范聘任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和兼职教

授工作程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聘任原则 

（一）促进对外学术交流原则。加强学校与外界的联系,增

强学校办学实力，提高学科建设及科研水平。 

（二）促进专业、学科建设原则。带动学院（部）某一专业、

学科的建设，促进相关专业、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提高。 

（三）因需聘用原则。要根据专业、学科建设特别是重点专

业、学科建设的需要聘任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。 

二、聘任对象与形式 

（一）名誉教授 

名誉教授是授予境内外著名专家(学者、人士)的荣誉性学术

称号，其聘请对象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海外著名学术机构的

外籍院士，国内外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技术及社会

各界中享有盛誉的著名领导人、活动家、学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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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术造诣深，知名度高，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重大成就，

获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专家学者，能够在推进学科建设、促进学

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 

（二）客座教授 

客座教授是根据需要聘请国内外有较大学术影响、较高学术

声誉或重要社会影响的专家学者、社会活动家担任的高级学术职

务。聘请对象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聘请对象年龄一般不超过 63周岁； 

2.在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在国际或国内

享有较高知名度，有一定的影响力； 

3.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的学术水平，与我校有较密切的联系； 

4.受聘人愿意承担推动我校学科建设，促进学校改革和发

展，促进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实质性工作。 

（三）兼职教授 

兼职教授是根据需要聘请校外（一般为国内高校、研究院所

或大型企业事业单位）的知名教授、专家学者担任的高级学术职

务。聘请对象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聘请对象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周岁； 

2.具有正高职称，学术造诣深，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，所从

事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与我校学科对口，能促进我校专业或学科建

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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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我校有较密切的联系，在教学或科研方面与我校有实质

性合作，能够在推动学科建设、促进学校改革和发展、促进学术

交流和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； 

4.受聘人愿意承担我校一定的教学、科研或指导研究生工

作，聘期内能保证在我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。 

三、聘任程序 

1.提出人选。荣誉教授由人事处根据学校需要提出拟聘人

选，填写《兰州理工大学聘任名誉教授审批表》并负责信息审核；

客座、兼职教授由学院（部）按照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和

聘任条件提出拟聘人选并填写《兰州理工大学聘任客座、兼职教

授审批表》，对拟聘人员的职称、学历、工作单位、学术成果信

息审核把关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学院（部）对拟聘任对象所要

承担的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等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并签

署意见。 

2.学术评议及决定。学院（部）学术分委员会对拟聘任客座、

兼职教授进行学术评议，并提出评议意见。学术评议通过，经学

院（部）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后，将《兰州理工大学聘任客座、

兼职教授审批表》报学校人事处审核。 

3.学校审批。校长办公会议审批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和兼职

教授。 

4.聘书制作。由人事处统一制作加盖学校公章和校长签名章

的聘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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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聘任仪式。学院（部）在适当场合举行客座教授、兼职教

授的授聘仪式，可邀请学校领导及有关人员参加，颁发聘书和校

徽；名誉教授证书由学校领导颁发。 

四、管理 

1.名誉教授不设定聘期，一经授予即为终身荣誉。客座教

授聘期 5 年，兼职教授聘期 3年，期满后聘任关系自动终止；确

因工作需要，聘请学院（部）在期满前一个月提出续聘申请，办

理续聘手续。 

2.各学院（部）应采取多种方式经常与所聘专家教授保持

联系,保障其能够开展实质性工作，充分发挥其在提高学校教学

科研水平、促进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。 

3.各学院（部）每年末须将所聘客座、兼职教授当年的工

作情况进行总结，上报人事处审核备案。 

4.聘请的名誉、客座、兼职教授均属学校非编制内人员，

只发聘书，学校不付薪酬，不享受其他编制内人员待遇。客座、

兼职教授来校交流的酬金及差旅费，均由各聘任学院（部）自行

解决。 

5.学校将组织对各学院（部）聘请的客座、兼职教授履职

的情况进行绩效考核。对组织工作有效，所聘请教授作用发挥明

显的学院进行配套经费奖励；对组织管理不到位，所聘请教授未

完全履职、作用发挥不明显的学院，将削减聘请计划指标。 

五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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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授权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兰

州理工大学授予“名誉教授”称号、聘请“客座教授”、“兼职教

授”岗位实施办法》（兰理工发[2005]9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．兰州理工大学聘任名誉教授审批表 

2．兰州理工大学聘任（客座、兼职）教授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兰州理工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14日印发  


